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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2
X2TJ2020

09130014

滨海新区福州道的居民举报，福

州道(福地广场北面，金福里与

和花园之间道路上)上的菜市场

扰民存在以下问题：

1、菜市场内因有很多经营海鲜

的商户，其产生的污水随意倾到

在路面上，导致污水满街流，气

味异常难闻。

2、菜市场结束后，地面到处都

是残余的海鲜残留物(虾鱼)，导

致蚊蝇滋生。

3、菜市场经营叫卖噪声扰民，

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夏

天不敢开窗。

4、菜市场经营产生的垃圾，每

天晚上要9点多甚至10点多才有

垃圾清运车来清理，异味难闻。

垃圾清运车运输噪音扰民。

滨海新区

噪音,土

壤,大气,

水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反映的菜市场为龙江路临时晚市，已进行整改，目前无

污水倾倒现象，发现个别海鲜商户摊位下存在少量水渍。

2、地面残余物问题，已进行整改。

3、此前存在过噪声扰民情况，现该晚市全程禁止使用扩音

器。

4、因该市场部分摊贩未遵守规定时间，推迟撤离时间（每

晚大约在20:30到21:00），造成垃圾清理工作延后，垃圾

清理人员不得不延长时间加班作业，每天晚上要9点多甚至

10点多才能清理干净。

部分属实

1、定期安排人员进行地面冲洗，如发现污水倾倒行为，

将禁止该摊贩继续经营。要求商户对海鲜运输车进行密

封运输，在易撒漏的地方放置水桶接水，严禁污水撒漏

情况再次发生，并要求经营管理单位每日撤场后冲洗路

面。

2、要求商户随时清理自己摊位周边的垃圾。

3、禁止商户使用扩音器，严禁扰民现象发生，同时加大

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督促经营管理单位按照规定时间按时清理商户，每晚

20：00前准时撤场，加快现场清理，确保每晚21:00前完

成垃圾清运工作。加强环卫职工教育，遵守文明作业规

定，减小作业产生的噪音。约谈经营管理公司的负责

人，要求其通知商户尽快处理库存，自查自纠，目前已

整改完成。

已办结

3
D2TJ2020

09130032

滨海新区海泰路与海通道交口“

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将卫生间污水、生活污水

和厨余污水，未经过处理直接排

放到外管网。

滨海新区 水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5月23日，属地街办事处已同该单位签订了《污水接

入古林街污水管网协议》，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同年5月底，该公司完成生活污水接入古林

街污水管网工程，正常排水。未发现该企业存在违规排放

现象。

部分属实

下一步，加大巡查力度，督促企业守法经营，强化经营

者环境保护意识，防止企业违法排放各类污染物，发现

问题依法处理。

已办结

4
D2TJ2020

09130002

滨海新区汉沽街富达花园以南、

东风中路以东、建设北路以西的

空地上，黄土裸露，扬尘污染严

重。

滨海新区 大气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反映的点位为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原再制盐厂

所在地，2006年该处停产搬迁，至今场院闲置，厂区内已

基本被植被覆盖，部分地块裸露，存在堆土未苫盖情况。

部分属实

已对裸露地面和堆土进行了苫盖，整体苫盖工作已完成

。

下一步，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已办结

5
D2TJ2020

09130030

滨海新区滨海大道与育秀街交口

处的交通信号灯，9月7号开始每

天早7点到晚22点会发出滴滴指

示音，声音频率高，噪声污染严

重。

滨海新区 噪音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属实。

反映的点位应为滨海大道，指示音为人行横道提示音。按

照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无

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验收的通知》要求，“已建城

市中心区的人行横道，应增设过街音响提示装置”。此前

对界内符合条件的信号灯进行提升改造，增设人行横道过

街提示音，以保障无障碍过街。因滨海大道与育秀街交口

距周边小区较近，人行横道提示音易对临近单元住户造成

一定影响。

属实

为减少人行横道提示音扰民影响，已对信号灯的人行横

道提示音模块进行了拆除，将其返厂调整音量输出至国

标允许范围内的低分贝后视情回装，预计于2020年10月

31日前完成。

阶段办结

6
D2TJ2020

09130007

滨海新区塘沽广州道西江里小区

和珠江里小区之间有一早市，每

天早4点到9点经营，海鲜污水随

意排放，异味污染严重。

滨海新区 大气,水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属实。

反映点位为桂江里临时菜市场（早市），市场经营时间为

晨起至上午9点。经营中存在水产经营户尾水处理不当、残

余物清理不彻底问题；退市后，保洁人员清理不彻底和冲

洗不到位，导致异味出现。

属实

已对该早市区域进行清洗和消毒，海鲜区污水倾倒和异

味污染问题已整改完毕。

下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发现问题督促其立行立

改，确保市场环境秩序和居民良好生活环境。

已办结

7
X2TJ2020

09130006

滨海新区汉沽化工街7号华柏企

业有限公司，因天津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错判，导致公司被他人于

2009年12月断水断电断气，生

产中的医药、原料药品、医药中

间体、监控化学品、燃料中间体

、氯化钡、精馏塔生产装置、危

险废物的处理处置生产装置、4

吨蒸汽压力锅炉、两眼深水井等

停止瘫痪。厂区院内11只60立

方米的储罐内仍存有产成品、半

成品、原材辅料、危险废物、剧

毒物品、监控化学品等危险化学

品近千吨。其中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公司新新药厂在此厂生产原料

药苯丙氨酯的原料：环氧乙烷、

DMF、甲醇、四氢呋喃、甲苯等

危化品无人管理维护无人监管，

近千吨危化品、危险废物，存在

易发生爆炸污染环境的危害。

滨海新区 土壤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2010年3月，除依法对华柏企业所有的环氧氯丙烷半成

品、不合格品共计287桶，依法进行查封；其余执行案件均

未查封过华柏企业有限公司名下原材料、产品、半产品和

化学品等。且无财产权属纠纷，不涉及企业的资产的归属

问题，亦无信访举报中所列的危化物品。

该公司于2009年12月断电停产，机井无法使用。2011年，

吊销了该企业的取水许可证。2015年以前依法吊销其危化

品生产许可证，并对该厂内的产品及原料进行了清理，自

此天津华柏企业有限公司已无生产能力。

截至目前，该公司有五位员工看门守护，居住在厂门左侧

平房内，处于断电停水停产状态，日常用电为附近企业的

临时电力。

2、反映的厂区内的储存罐均已基本清空，残存少量液体，

现场无洒落痕迹，未见污染周边环境情况。未发现氯化钡

、环氧乙烷、DMF、甲醇、四氢呋喃、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一处仓库内仅有存放多年的包装袋、塑料空桶。厂区西北

角另一仓库内存储了大量金属桶，数量共计287桶、每桶约

220公斤。在厂房北侧，有数桶未知的化学品液体，有关部

门将对其进行鉴定。

3、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公司新新药厂经自查，未与天津华柏

企业有限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该厂已经于2007年8月停

产关闭，停产至今未生产、购买任何用于原料药生产的化

工原料。

部分属实

1、厂区内深水井已被吊销取水许可证，已责令企业自行

封堵。

2、对厂房北侧的数桶未知化学品液体，以及厂区西北角

仓库中存储的金属桶化学物质，均进行鉴定，预计10月

10日前，可完成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如该液体为危险

化学品，将组织专业力量妥善处置。

阶段办结

8
D2TJ2020

09130011

滨海新区大港油田港西新城小区

旁，红旗路与云祥道交口的排污

泵站雨天时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排

到排水渠内，污染河道并且存在

异味。

滨海新区 水,大气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该泵站为港西新城西联合泵站，周边已实现雨污分流，雨

水排放受水务部门管理，汛期按水务部门通知要求开启，

日常不开启。同时，为防止平常时期雨水排入沟渠，该泵

站与该沟渠连接处设置一堤坝。

2020年9月14日14时下雨时到该泵站进行检查，未发现有

偷排污水的行为；9月15日14时下雨时，再次对该泵站检查

时，未发现泵站向南侧排涝渠内排水行为，沟渠水体清澈

。

现场发现污水观测井苫盖的胶皮垫子没有苫盖完全，周边

可以闻到轻微臭味。对泵站南侧排涝渠水质进行了采样监

测，经监测，其中化学需氧量、总氮两项指标超过了《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V类水体的标准限值，其他监测项目达

标。

经核实，2020年8月6日确实发生过雨天泵站水体涌入沟渠

的情况。当日13点30分至16点港西地区突降暴雨，造成泵

站水位持续上升并浸过挡坝进而溃坝，泵站水体涌入沟

渠，导致沟渠水体水质恶化。

部分属实

已对观测井及时苫盖，整改完毕。

8月6日对泵站出口垮塌的坝体进行了修复，并加高加固

了坝体，截至目前未再发生泵站水体涌入沟渠的情况。

目前已对沟渠水体进行治理，预计9月30日前完成治理工

作，确保沟渠水体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V类水体的标准限

值。同时，要求该泵站简化雨水排放的申报程序，提升

工作效率，及时取得许可，并按规定排放雨水，防止再

次出现溃坝情况。

阶段办结

9
D2TJ2020

09130039

滨海新区大港福汇园小区西侧汉

港公路，夜间大型货车通过时噪

声污染严重，希望安装隔音设施

。

滨海新区 噪音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已对该点位进行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汉港公路交通噪音扰民问题产生原因如下：一是汉港公路

建设较早，随着港东新城开发建设，汉港公路东侧相继修

建了福泽园、福汇园、泰达港湾等多个居民区，距道路不

足30米；二是随着汉港公路平行相邻的海景大道实施夜间

（22时至次日6时）限行中重型货车以来，货车分流至汉港

公路通行，致使汉港公路夜间货车流量急剧增加。

部分属实

1、已在港塘路至世纪大道路段安装电子警察与禁止鸣笛

标识；

2、持续开展汉港公路大货车交通违法治理行动，营造“

严管严治”高压工作态势；

3、增派巡查勤务，重点加强汉港公路城区段的巡控力

度，加大路面拦检频次及交通违法治理力度；

4、持续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深入辖区运输企业走访

宣传，秉承教育与处罚“两手抓”工作宗旨，倡导文明

行车。

通过综合治理举措，进一步缓解汉港公路交通噪声扰民

影响。强化路面巡查维护，确保道路平稳顺畅，减少因

路面不平产生的噪声。组织专业机构和专家，就噪声污

染及隔音设施问题进行论证，2020年11月30日前出具相

关结论，并将以专家结论为依据开展后续工作。

阶段办结

10
D2TJ2020

09130021

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东河筒村“

天津市亚东化工厂”、马圈村南

500米处“天津市天成化工厂”

、刘唐庄村南6公里处“大港染

化厂”等企业不定期向滨海新区

南台村深槽河排放工业废水，受

污染的深槽河水流向南台村污染

地下饮用水，致使村庄中的饮用

水颜色泛黄泛白，有沉淀物；南

台村入口处“大港金磊拔丝厂”

厂区内有大量小型化工厂，生产

时产生化工异味，此情况持续数

年。

滨海新区 水,大气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天津市亚东化工厂、天津市天成化工厂两家单位的污

水，经过各自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至天津顺通

环保治理有限公司，再经泵站后排入大沽排水河，两家企

业均不向中塘镇南台村等周边地区排放污水。天津市大港

染化厂产生污水的设备已拆除，生产过程中不再产生废

水，现场未发现工业废水偷排现象。

南台村饮用水，已于2019年9月，由地下水除氟站供水，转

换为安达自来水水厂供水，村中原供水机井已于2020年6月

封停。目前该村饮用水全部为自来水。地下水颜色无泛黄

泛白或沉淀物。对深槽河和水井进行采样监测，监测数值

均达标。

2、未发现反映的大港金磊拔丝厂，所指应为位于南台村口

的天津鑫诚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该企业厂区内共有5个车

间，无小型化工厂。现场检查时，该单位厂内有轻微油

味，无化工异味。该单位出具的检测数据显示，废气中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达标。

部分属实

下一步，加强对中塘镇东河筒村、马圈村、刘塘庄村及

南台村深槽河附近企业的排查力度，防止工业废水偷排

的环境违法行为的产生。加大对南台村企业排查，增加

夜查频次，防止异味扰民。

已办结

11
D2TJ2020

09130015

滨海新区大港海景大道全天大型

货车通行，噪声污染严重，有夜

间货车禁行标识牌但是没有效果

。

滨海新区 噪音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海景大道为G228国道，日常交通量较大，且有部分重载车

辆通行，因此对公路边的生活住宅区造成一定程度的噪音

影响。海景大道22时至次日6时，禁止中重型货车驶入。为

加强海景大道夜间交通秩序管控，杜绝大货车进入限行区

域，海景大道两端已增设闯禁行抓拍专用电警，依法摄录

处罚闯禁行货车。

2020年初至今，摄录处罚货车闯禁行交通违法行为657笔。

依法严处违规闯禁行货车，自2017年海景大道限行货车至

今，夜间现场处罚海景大道货车闯禁行交通违法行为501

笔，劝返货车3000余辆。货车管控卡口由先前2处增至5处

。通过综合治理举措，海景大道货车闯禁行情况已得到有

效管控，夜间货车通行扰民问题已得到一定缓解，取得一

定的效果。

部分属实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海景大道限行路段的巡查频次及管

控力度，强化路面管理。增派海景大道巡查勤务，持续

加强夜间限行时段巡管力度，严处违规闯禁行货车；深

入运输企业、建筑工地，强化企业负责人和驾驶员的宣

传教育，提升驾驶员守法自觉性，杜绝闯禁行情况发生

。多措并举以做好海景大道货车限行工作，压降交通噪

声扰民影响。

已办结

12
D2TJ2020

09130014

滨海新区塘沽建材路靠近铁道一

侧，天津出行院内最里侧墙外堆

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异味污

染严重。

滨海新区
土壤,大

气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反映点位位于天津出行停车场南侧围墙外侧，堆放约200立

方米建筑渣土，点位周边未发现堆放生活垃圾及异味污染

。

部分属实

已对天津出行停车场负责人进行现场约谈，要求其清理

围墙外侧堆放渣土，修复周边环境，并苫盖裸露地面，

预计于2020年9月25日前完成。

下一步，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阶段办结

13
X2TJ2020

09130013

天津市每到清明、七月十五、十

月一日，春节等节日，就出现大

街小巷居民烧纸的不文明行为，

造成垃圾污染，扬尘污染，异味

污染。

全市各区 大气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自2019年中元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公共区域全面禁

烧，期间，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门巡察组，对市内六区开展

夜间巡察，市区内禁烧效果明显，信访举报中的不文明祭

扫行为属于推进文明祭扫进程中的特殊情况。

部分属实

1、坚持日常严管。殡葬领域治理工作成员单位持续开展

联合检查。自2019年5月1日《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实施以来，市、区两级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对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祭祀用品实施联合治理。截止到目

前，共检查殡葬用品经营户共计9600余户次，出动执法

人员17000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5000余车次，对涉嫌违

法行为立案134起，结案126起，罚款137490.3元，查扣

迷信殡葬用品共计10000余件（套）达万余公斤。

2、开展针对性整治。结合我市正在开展的殡葬领域大排

查工作，部署了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祭祀用品专项督导

检查，各区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对辖区殡

葬用品经营户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

出动执法人员237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001车次，共计

排查殡葬用品经营户2914户次。查处3户销售封建迷信用

品行为。

下一步，加强推广宣传，加强封建迷信用品源头管控，

规范殡葬服务行为。贯彻《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要求，落实公共区域全面禁烧的各项规定。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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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2TJ2020

09130025

1、滨海新区川水路“天津市裕

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将一般

固体废物污泥直接交由“静海区

旺鑫诚器块有限公司”（静海区

张高庄村205国道东侧1500米

处）在工厂内进行私自掩埋。

2、“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与滨海新区天门路“天

津格润爱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具虚假的固废处置回执，私自

掩埋无法处置的一般固体废物污

泥。

3、“天津格润爱德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委托滨海新区塘汉路“

天津承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理一般固体废物污泥，但“承沅

”公司没有处理一般固体废物污

泥的资质。

4、“天津格润爱德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将“天津滨海新区雪花

啤酒有限公司”产生的硅藻土由

一辆车牌号为“津AVY890”的

蓝色货车进行运输和私自掩埋，

掩埋地址未知。

滨海新区

静海区

土壤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将其产生的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及污泥交由天津市旺鑫诚建筑砌块有限公司处

置，该行为在2020年9月1日前并无禁止性规定，不能确认

为违法行为，但在2020年9月1日新修订的《固废法》生效

后，该行为违反了第三十九条的相关条款。

未在天津市旺鑫诚建筑砌块有限公司厂区及其周边环境，

发现私自掩埋污泥问题。但该公司未经批准新增1座三洞眼

隧道烘干窑、1台对滚机、1台球磨机、1台粉碎机，未经批

准擅自使用市政污泥制砖，存在与环评不符问题，且存在

接收的市政污泥与其他原料混合、露天堆存问题。

2、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天津格润爱德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签订《区域独家代理协议》，协议约

定“天津格润爱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天津市裕川微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污泥处理的业务资源、物流渠道等；天

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通过行业内的有效资源和渠

道负责对标的物进行合法合规处理等”。格润爱德为其相

继提供过3个污泥处理项目，均通过与项目发包方签订商务

合同的方式获取。现场检查发现裕川微生物制品公司有将

污泥残渣外售给其他单位用作建筑填料等行为，未发现私

自掩埋固体废物的行为。尚未发现证实天津市裕川微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与天津格润爱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

的证据。

3、按照天津承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规定，该单位外购污泥为食品行业污泥，不得含有毒

有害物质，也不得含有重金属。检查发现该单位接收污泥

来源企业，涉嫌超过了其环评规定的外购污泥范围，涉嫌

存在超环评范围经营的行为。

4、雪花啤酒公司委托格润爱德公司清运处理其产生的污泥

、废硅藻土，运输车辆为专用吊臂车，去向分别为天津市

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市裕川建筑材料制品有限

公司处理；“津AVY890”为普通货车，主要运输垃圾，最

终去向为天津滨海新区第二垃圾焚烧厂处理。上述过程有

相关出厂台账、处置回执为凭，暂未发现私自掩埋问题。

部分属实

1、依据新修订的《固废法》相关规定，对天津裕川微生

物有限公司违法行为拟立案处理，预计于2020年11月15

日前做出处罚决定。针对旺鑫诚公司存在的违法行为，

已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依法立案查处。

2、天津承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收污泥来源企业，涉嫌

超过了其环评规定的外购污泥范围，涉嫌存在超环评范

围经营的行为，相关部门正在组织论证，如违法行为确

立，将立案查处。

3、加强日常监管，如发现违法问题，严格依法查处。

阶段办结


